
八、拍賣守則

1. 本公司對網站或圖錄內拍賣品之描述與圖示方式、拍賣時間與方式、
拍賣品真實之證明文件，是否應尋求專家意見等均有完全之決定權，且
本公司在未徵得賣家同意下有權撤回拍賣品之拍賣而無須負擔任何義務。
2. 如賣家在作品委託拍賣合約書簽訂後，當次拍賣尚未進行前，欲撤回
拍賣品之拍賣，賣家須：
(1) 支付本公司委託底價 30% 之懲罰性違約金；
(2) 支付本公司相當於拍賣品依照委託底價成功拍賣時本公司應得之服務
費款項；以及
(3) 支付任何適用之增值稅與保險費和其他開支。

九、拍定後

1. 結算
(1) 除本公司收到通知該拍賣品為贗品（如下所定義者）外，在買家依據
相關規定付清所有款項前提下，本公司會於買家簽訂買方合約書（不含
簽訂日）後二十一天內，將相等於拍定價扣除賣家應支付本公司所有費
用之剩餘款項支付予賣家。如遇買家延遲付款，則本公司將在買家付清
所有款項（不含本公司收到款項之日）後十四天內支付予賣家。如因任
何理由而使本公司在買家未付清款項前即付款予賣家，則本公司有權以
下列任一方式處理之：
(a) 本公司得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並以書面通知
賣家，自本公司付清款項時起，由本公司取得拍賣品之完整所有權與其
他權利；本公司嗣後得自由處分該拍賣品，亦得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且行使權利所得悉由本公司收取，與賣家無涉；
(b) 本公司亦得不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要求賣家返還已付之款項，並於
解除與違約之買家就該次拍賣之交易及合約後，返還該拍賣品予賣家； 
(c) 本公司如未取得拍賣品之所有權，並依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對原拍
定物於公開或非公開之拍賣中再予出售時，再次出售之拍定價，若比前
次之「應付總款項」（包含原拍定金額與其他依據本規則應付之費用、利
息及違約金 ) 為高，則超出部分歸於賣家所有。
(2) 除賣家另有書面指示外，本公司以新台幣付款。如賣家要求以新台幣
以外之貨幣付款，本公司將向賣家收取所產生之任何外匯匯差或規費。

2. 買家不付款
(1) 賣家瞭解，如買家在拍定後或簽訂買方合約書後拒絕受領拍賣品或拒
絕付款，此時本公司對賣家並無須負擔任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
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2) 如買家在拍定後未依據相關規定支付全部款項或延遲付款，本公司有
權代賣家與買家就付清款項、保管與拍賣品保險而協商特別條款，並有
權（但無義務）行使買家規則第四章第 5 條之權利，或採取其他本公司
認為需要的方式向買家收取其應付之款項，但本公司對賣家無須負擔任
何責任 ( 包含但不限於：無責任支付賣家款項，無責任代賣家向買家採
取任何法律行動等 )。

3. 贗品
如在買家付清所有款項後十四日內，經買家提出相關證明並經本公司認
可該拍賣品為贗品 ( 如下所定義者 ) 時，本公司有權解除或撤銷該拍賣品
之所有相關合約並對該拍賣品行使留置權，有權留置屬於賣家之任何物
品以作為賣家應退還款項與負擔賠償責任之擔保。所謂贗品，係指拍賣
品所檢附之 (1) 畫廊保證書、(2) 藝術家出具的原作保證書、(3) 創作藝
術家、代理畫廊或展覽單位所出版之畫冊、或 (4) 藝術家配偶或直系親
屬出具的證明文件，經本公司認可之鑑定單位出具之鑑定報告書鑑定上
述任一證明文件為偽造者。如拍賣品為贗品，賣家須將已收取之拍賣款
項退還予本公司。

4. 未拍定之拍賣品
任何在本公司展示的拍賣品如未能拍定或出售，或不包括在本次拍賣範
圍之內，或因任何理由而撤回拍賣，在本公司發出通知要求賣家領回拍

賣品七天內，賣家必須領回拍賣品。該拍賣品如在通知賣家七天後仍
未領回，每天每件本公司有權徵收新台幣壹仟元之保管費，並有權加
收保管期間產生之保險費用。
該拍賣品如在上述通知賣家後三十天內未被領回，本公司可決定是否
將該拍賣品進行處置，包含將該拍賣品移往第三人之貨倉，相關風險
與費用概由賣家承擔。

5. 賣家拒絕交貨
如拍賣品為贗品，或在買家拍定後或買家簽署買方合約書後，賣家拒
絕出賣或拒絕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賣家對於買家與本公司
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並賠償買家與本公司之所有損失，且本公司有權
行使下述一項或多項權利：
(1) 對違約賣家提出訴訟，要求賣家賠償因其違約而使本公司與買家所
遭受的一切損失及提出訴訟之所有費用，並另外支付本公司該次拍定
物之拍定價百分之三十之懲罰性違約金；
(2) 對違約賣家撤回、解除或撤銷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交易或合約；
(3) 留置賣家於本次或它次拍賣之其他物品，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
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4) 違約賣家若在本公司有任何已到期或未到期之應收拍賣所得，本公
司有權拒絕支付直到賣家將拍賣品之所有權移轉於買家為止。

十、圖片與重製品

賣家同意本公司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
傳輸、上映、或發表該拍賣品本身、其重製品、多媒體重製品及其他
版本之重製品。本公司針對該拍賣品進行重製、改作、編輯、攝影等
而衍生之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等，賣家知悉該攝影著作、
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之所有著作權屬於本公司所有。於作品委託拍賣
合約書或賣方合約終止或解除後，賣家同意本公司仍得無償不限地域
將包含有該拍賣品著作財產權之該攝影著作、編輯著作或其他著作再
進行重製、編輯、改作、散布、發行、展示、播送、傳輸、上映、或
發表。

十一、其他稅項

賣家支付予本公司之所有款項不包含貨物稅、服務稅或其他增值稅，
如有任何相關之稅項產生，賣家須依據有關法律規定之稅率及時間繳
付稅項。

帝圖委託競標單

委託競標單須於拍賣24小時前送抵客戶服務部。 
委託競標單可傳真至本公司：
電話：+886 2-2709-3288 
傳真：+886 2-2709-3558
E-mail：art@artemperor.tw

拍賣名稱：帝圖藝術2023秋季拍賣會
日期：2023 年 12 月 24 日 (星期日)
拍賣地點：國泰金融會議廳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9號

 拍賣品編號（按數字順序） 名稱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日期：

電話（住宅）： （手機）： 傳真：

地址 ：

E-mail： 簽名 ：   

競標資料

競標牌編號 ：書面委託 電話委託

（電話競標無需填寫）

最高競標價（新台幣、不含服務費）

茲請求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下列拍賣品於下列競投價範圍內投標。 

本人亦明白，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乃為方便顧客而提供代為競標的服務，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不因怠於投標而負任何責任。  
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就同一項拍賣品收到相同競價之委託，以最先收到者優先辦理。 
本人知悉如投標成功，本人應付之購買價款為最後之拍定價加上服務費，（連同該最後拍定價及服務費之營業稅）服務費依最後拍定價乘以
服務費率計算，並請詳見買家拍賣規則第四 -2 條之規定：

(1) 每件拍品拍定價低於或等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服務費率為拍定價之 18%。  
(2) 每件拍品拍定價高於新台幣貳仟萬元時，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為 18%；超過新台幣貳仟萬元的部分，以超過金額之15% 計之。

為確保所有投標均得以接受及拍賣品之送交不延誤，有意買家應向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往來銀行或其他適當之參考資料，並授
權帝圖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得向銀行查證。該等資料應即時提供，以便在拍賣前著手處理。
投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佰萬元整。特殊競標牌號保證金的上限為新台幣壹仟萬元整。若競買人成功競買而成為買受人，則該
保證金自動轉化為已成交拍賣品的部分購買價款、訂金或部分訂金。若競買人未能購得拍賣品，則全額無息退還保證金。

本人明瞭拍賣規則之條款，因應不同拍賣公司而有所不同，本人已詳讀並同意遵循拍賣規則之條款。 

請用正楷填寫清楚

新客戶 (首次參與帝圖競投登記，請詳實填寫下列資料)

舊客戶 (曾經參與過帝圖競投登記)




